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文件
院学发〔2022〕8 号

2021 2022

各系部：

按照《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

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

310 号)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调整职业院校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财

教〔2019〕25 号)和《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和<黑龙

江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黑财规审〔2022〕7 号) 及

《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工作的通知》(黑

教服〔2022〕6 号) 、《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国家奖学

金工作的通知》 (黑教服〔2022〕7 号) 的要求，为严格做好普通高校

本专科生 2022 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材料报送工作，现将有关要求

通知如下：

一、国家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 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 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 学习成绩优异(重点看综合测评成绩)

6. 家庭经济困难 (励志奖学金)

各系部在初审过程中，要严格审核奖学金填报内容的真实性。申

报人姓名、身份证号码与所在班级、院系需一致，家庭地址需详实填

写。其中，《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中的各项内容均须填写，做到不

漏填、不漏章、不漏签，推荐理由或系意见等栏须按照规定字数填写

(打印)，签名必须手写；学生获奖事由按时间先后顺序填写；学生学

习或综合考评量化标准统一填写为专业人数，即按照专业人数为量化

基数填写“总人数”。在量化标准统一的情况下，严禁同一年级、同一

专业重复申报同一名次等虚报现象；国家奖学金以品学兼优为推荐原

则，学习成绩、综合考评排名在评选范围内位于前 10%,且没有不及格

科目；对于学习成绩没有进入量化标准的 10%，而在其他方面表现特别

突出的综合考评成绩在 10% - 30%以内的学生，如在校期间获得过国际

级、国家级奖项、申请专利 (仅限发明专利，且申请人为原始申请人)、

科研发明或在学科竞赛、社会实践等为国家和社会有特殊贡献的学生

可以申请国家奖学金，并提供有关获奖证书复印件及以正式书面文件

形式。

二、名额分配:

信息管理系：4 机电工程系：2 动物科技系：3



经济贸易系：3

人文艺术系：2

信息管理系：113

食品药品工程系：1

经济管理系：126

农学系：1

机电工程系：55

动物科技系：102 食品药品工程系：37 农学系：43

人文艺术系：43

三、评选程序按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国家奖助学金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执行。

四、报送材料及时间：

1、国家奖学金申请表纸质版一式两份，国家奖学金学生个人事迹

一份 (3000 字) ，学生个人学习、生活、工作照片 4 张 (JPG 格式) ，

国家奖学金初审名单表电子版，国家奖学金导入模版电子版。

2、励志奖学金申请表纸质版一式一份 (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复印

件)，励志奖学金初审名单表电子版，励志奖学金导入模版电子版。

3、报送截止时间：

国家奖学金：2022 年 10 月 8 日

励志奖学金：2022 年 10 月 25 日

报送地点：综合楼214 室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学生工作部

2022 年 9 月 28 日



附件：

1、国家奖学金申请表

2、励志奖学金申请表

3、国家奖学金初审名单表

4、国家奖学金导入模版

5、国家励志奖学金初审名单表

6、国家励志奖学金导入模版


